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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呈現臺灣第三部門發展的弔詭現象。以高爭議多數決為核心

機制的《都市更新條例》，藉疊加法定程序來淡化實質不正義，形成龐

雜的法令。為緩解民眾恐慌，國家注入資源與誘因委託「非政府／營利

性組織」來協助政策推動，吸引了相關業者競相成立社會團體。這類由

第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織的第三部門，可能受政府意志影響，或有

利於政府在公民社群中進行偏差動員與意識操弄；雖然不是企業，具業

者身分的成員卻可能藉由社會對第三部門的信賴來收割商業利益。原本

應具有高度自治精神、公共性、不以營利為目的，以及扮演促進公共利

益角色的第三部門，在都市更新領域中，顯然已淪為政府或企業的偽構

組織，變相成為政府政策傳聲筒與企業獲利白手套，嚴重削弱公民社會

力量。

關鍵字：都市更新、公民社會、第三部門、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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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Sector’s Paradoxic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Urban Renewal-Related NPOs in Taiwan

Chang-Kai, Wang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 paradoxical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sector in Taiwan. The cor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Urban 

Renewal Act (URA) － majority rule － makes urban renewal policies 

highly controversial. To downplay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substantive injustice, authorities are continually 

adding “legal procedures” by issuing new norm rules, enforcement rules, 

directive rules, and canon rules. This has caused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complex, and obscure body of law. To address public anxiety regarding 

the URA, authorities are fund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o conduct propaganda in favor of 

urban renewal laws. Financial incentives have attracted numerous developers 

and practitioners to organize new NPOs to bid for contracts. General 

understanding, the third sector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being nonprofit, 

highly autonomous, transparent, and in th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in their 

advocacy work for public policies, these “second-sector-organized-NPOs” 

that are incentivized by the first-sector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ests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they are not enterprises, they pursue business 

interests through the guise of NPO. Turns ou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106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renewal policy, the third-sector is becoming a “marionette” manipulated 

by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playing a role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an extended arm of profit-oriented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Keywords: Urban Renewal, Civil Society, Third-Sect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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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首先必須承認，如果僅僅依照目前通行的、以財務自律監管為主的

「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操作定義與問責（accountability）標準，

來檢視臺灣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或稱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特別是依照《人民團體法》1

（下稱《人團法》）申請成立、相當於 NGO／ NPO的「社會團體」2，那

麼本研究列為分析對象的社會團體，幾乎不存在有跨不過問責門檻的問

題，從而也不存在所謂「弔詭性發展」的探討與證成取徑。尤其第三部

門文獻在歸納 NGO／ NPO類型時，多採用抽象、多元包容態度，從而

難以運用分類學的方法來加以收斂，作為區隔什麼是偏離 NGO／ NPO

精神、說明何謂弔詭性發展的論述依據，這是本研究的論辯中最困難與

糾結的地方。反言之，也只有不以狹隘的問責標準自為設限、不以現行

1 相當於 NGO 的還有適用《財團法人法》（Foundations Act）的財團法人

（foundation），指（§2-I）「以從事公益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主管機

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私法人（private legal person）。」除了民間個人與企業是

主要捐助來源外，根據 §2-II，由政府機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等捐助財產超

過該財團法人基金總額50%以上，更定義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government-

endowed foundation），即一般所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GONGO）的主要型態。

2 根據《人團法》§4，人民團體分為左列三種：（1）職業團體（Occupational 

association）；（2） 社 會 團 體（Social association）；（3） 政 治 團 體（Political 

association）。又，§35載明，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common 

benefits），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由同一行業之單位，團體或同一職業之從業

人員組成之團體；§39載明「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

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public welfare）為目的，由個人或團

體組的成之團體。」三者差異明顯，且在登記成立時，依規定需清楚登載、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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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規定的組織形式來自我開脫，才能進入本文所要探討的第三部門弔

詭性發展傾向。

1980年以來，政治科學家與哲學家從18世紀找回來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理念，不斷地被導入到政治、民主化、公民參與福祉提供

的論辯中（Lewis, 2001: 44），居於核心的就是第三部門的概念。為社會

提供自主的公民權、在公民社會健全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NPOs，由

於高舉了志願性利他（altruistic）服務、不分配盈餘的宗旨，被推定是

為更廣泛的公共利益服務（Salamon & Sokolowski, 2016: 1515），而在民

眾心中留有深刻的「應該屬慈善性事業」（Independent Sector, 2002: 15）

印象而享有相對崇高的社會地位。以臺灣的都市更新為例，政府及民間

都高度運用第三部門的功能與角色來為其倡議增加力量，不僅有國家政

策明訂委託 NPOs協助推動外，民間也組織 NPOs來反制都更迫遷，形

成制衡國家暴力的公民不服從（civic disobedience）力量。由「臺灣守

護民主平台」主辦、一百多位學者專家票選，連續兩年列為「十大民主

事件」第一及第二的「文林苑事件」等都更強迫拆遷案件3，即被認為是

公民社會凝聚力量、發揮影響力，從而能對抗國家暴力的公民不服從例

證（何明修，2013：21；蔡佳泓、陳陸輝，2015：574）。

研究發現，政府透過計畫性的補助與培養，讓臺灣在短時間內出

現大量的、背景主要為不動產業者與支援開發的專業技術者（如建築

師、都市計畫技師、估價師、土地代書）所組織的都市更新或危老重

3 2011-2012年度十大民主事件，「文林苑事件」列於首位，其次為「旺中併購案與

拒絕中時」。次年，2012-2013年度十大民主事件，僅次於2012年9月1日上萬民眾

走上接頭抗議旺中併購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文林苑事件」等都更暴力強拆仍高

於第三的2013年3月9日的二十萬人「309反核大遊行」，排在第二（臺灣守護民主

平台，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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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NPOs，除能藉 NPO的身分以契約承攬的方式接受國家的注資（提

供資金、補助、有酬委託、獎勵或特許收費），提供民眾相關政策法令

諮詢、協助重建意願整合，也能為所服務的開發集團敲開所有權人的

大門，形成一種完全符合第三部門問責、不在組織內分配利益，卻又能

創造個人或所屬企業利益的 NPO。這種由第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

織的新型第三部門，使以都更重建為事業的業者與民眾趨之若鶩4。這類

NPO，由於高度依賴政府契約委託的穩定財源，從而無法擺脫（甚至是

享有）官方的影響，高度配合國家在公民團體間進行政策論述的偏差動

員（bias mobilization），同時也因為有政府的背書，以及隨之而打開的

巨大產業利益，會不會因此變成第一、第二部門的附隨？是否會因此排

擠了有制衡第一、第二部門功能的倡議型（advocacy-type）公民組織，

導致其志願服務失靈與公益資源不足（Salamon, 1987: 38-40），甚至改

變三者之間的平衡、侵蝕第三部門的社會信賴基礎。這種表面符合非營

利問責，實則卻偏離公共性、自主治理的弔詭發展，更超越 Landsberg

（2004）所稱的第三部門營利事業模式的一種「非營利弔詭」（nonprofit 

4 事實上，都更 NPOs在召募成員時，即公開揭示這樣的「願景」。「台灣新創都

更集團」即成立「台灣都市推動全國學會」、「台灣都市更新產業全國聯盟」等

NPOs，其集團官網雖強調「公益」，但也明揭「⋯⋯是以 NPO及 NGO公益性為出

發點的都市更新及不動產等多元產業全國聯盟。」另《中華城鄉更新發展研究教育

成立大會手冊》（2014）也指出「⋯⋯籌組一都更團體，逐步凝聚內外部意識與相關

專業領域團體及人材、招募及培訓人才，並就個案予以研議如何協助順利推展都更

事業⋯⋯」；又如「台灣都市更新產業協會」官方網站所揭：「⋯⋯協助都市更新產

業深入社區推動、發展都市更新之事業⋯⋯」等，媒體更以「危老重建推動師成新

興行業」為標題，報導「各協會機構」開辦訓練時「要800、來5,000」（詹宜軒，

2018）。對照本文第三章盤點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訓練課

程大受歡迎，授證人數短時間內破萬人，足鑑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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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5現象。

本研究第一部分說明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章節架構。第二部分梳

理包括與本研究實證案例同屬接受國家注資支持的「政府組織的 NGO」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 GONGO）或「與政府契約的 NPO」等非

政府志願機構在內的第三部門的定義、功能、問責等 NPO論述，得出

第三部門主要是以財務透明的基礎建立一套法制化問責標準，GONGOs

或接受國家注資的 NPOs固然仍能通過財務透明的問責檢驗，但第三部

門應該回饋給社會大眾的，除了補足第一部門在公共服務提供的量與質

外，還需具有自治力與能成為道德責任榜樣（Boris & Odendahl, 1990: 

190）的應責能力（answerability）。第三部分說明臺灣都更政策與法令

中，因公權混淆私權、埋下違憲侵權種子，引發重大社會動盪的強制拆

遷事件、因本案展開的釋憲，以及《條例》最大規模的修法。在違憲疑

慮未解下，又以國家資源大量培養與開發利益綁在一起的 NPOs與推動

師。第四部分以政府資料庫篩檢發現，這些名為「學會」、「協會」的都

更危老 NPOs主要成員背景幾乎都是不動產開發及相關業者。這種由第

一部門誘促第二部門所組織的第三部門，除有國家政策支持及經費補

助外，更能以 NPO身分突破所有權人的不信任、為其本兼事業帶來利

益，甚至擔任政府委員會委員，參與審查或政策制訂。

本研究採用 Salamon與 Anheier（1992，1994）的見解─NPO是

一種正式設立、非政府性基礎結構的組織，以及 Salamon與 Sokolowski

5 Landsberg（2004）提出現代非營利組織面臨弔詭，是觀察到非營利組織的業務

實踐，在新自由主義市場競爭下，不能不採取包括確保生存在內的手段，從而必須

大量引進商業化、營利化的經營管理技術，特別是開闢及穩定機構財務來源。但為

了最大化收入來源所採取的行動，就很可能會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 NPOs的經營思

維，甚而破壞其文化、使命和公眾形象。換言之，為了挽救其生存底線，現代非營

利組織可能會失去靈魂。這就是「非營利弔詭」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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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的制度性要件與個人行為要件論點。「第三部門」一詞取其統稱

的功能，在區隔政府的第一部門、市場的第二部門時會採用「第三部

門」，在描述組織的屬性與行動時，則會交換使用「第三部門」與 NPO

或 NGO。本文中的「NGO」除了是與並列的「NPO」作區隔、強調非

政府面向，或文獻原文即為「NGO」外，將使用「NPO」來代表。

研究目的不在探討誠信正直是否是第三部門不可妥協的問責要件，

亦無意建立一套道德問責標準，而在嘗試呈現第一部門計畫或非計畫性

地誘促第二部門進行偏差動員下、促成並滋養的新第三部門發展趨勢。

並提問：新第三部門模式下，第一、第二部門所預期要延伸與收割的政

策與商業效應，社會大眾是否是預先理解的？還是溫水煮青蛙地接受了

國家機器與市場力量聯手創造出來的失衡？研究提出，在這類第三部門

環伺下，長期監督政府、質疑都更政策合憲基礎、扮演制衡立場的倡議

型公民團體，因未競逐政府的委託，缺乏政府財務支援、遑論背書，不

僅在營運資源上一長一消，雙方的活動力與媒體發聲量也產生極大落

差，形成輿論傾斜。這種國家運用市場機制操作出來的第三部門生態傾

斜與質變，是推動公民治理時應予以高度關注的課題。

貳、理論梳理：第三部門的定義、類型與問責

「第三部門」一詞是由 Theodore Levitt與 Amitai Etzioni在1973年

先後提出，雖然使用同一個名詞、都挑戰過去的公私二分法，但對於這

個新興部門的分析卻非常不同（Lorentzen, 2010: 25-26）。早期英國是以

自願部門（voluntary sector）、慈善組織（charitable organization）等自願

行為面向稱之；美國與澳洲則從法律上的不分配營利剩餘與稅賦減免面

向，而以 NGO或 NFP（not-for-profits，非為營利）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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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部門定義梳理

文獻梳理下呈現的「第三部門」是一個普遍認同，但卻缺乏一致定

義的用詞。在與公部門區分時，被稱為 NGO或非法定組織；與商業市

場活動區分時，又被稱為 NPO（蕭新煌，2011：36；Alcock, 2010: 7）。

多數似乎是採剩餘原則（residue rule）6，將不明確屬於政府及市場的剩

餘領域用一個部門打包起來─政府相關組織的集合體稱為第一部門、

企業相關組織的集合體稱為第二部門，剩餘部分則稱之為第三部門。

Salamon（1999：8-9）認為，不論是非營利部門、慈善部門、獨立部

門、自願部門、免稅部門，或近年常用的公民社會部門等用詞，都只呈

現了這些組織現實面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忽略或低估了其他的面向。

具備高生產力的經濟部門及運作良好的政府部門可孕育有活力的公民社

會；運作良好的政府部門及活力十足的公民社會能支持經濟部門成長；

管理得當的經濟部門及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也將會產生高效能的政府部門

（Lewis, 2001: 45-46）。這種相互支持又互有制衡的關係促成整體社會的

健全發展，也是第三部門的主要價值與功能。

早期除強調第三部門的非政府性以外，也強調非營利，雖不禁止

獲取利益，但禁止分配淨收益給主控者、成員、指導者或受託管理

者（Hansmann, 1980: 838; Salamon & Anheier, 1992: 135-136; Salamon & 

Anheier, 1994: 13-15）。歐盟的研究計畫（Salamon & Sokolowski, 2014: 

21-22, 28-29）指出，第三部門的制度性要件必須包含：組織化、非官

方、自我治理、非強制性、禁止分配利益；個人行為要件包含：為他

6 John Stuart Mill在《邏輯體系》（System of Logic, 1843）中提出：「從一種現象中減

去先前歸納得知受到其他前項影響的部分，則殘餘的現象即為其他前項所影響到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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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謀利、非偶發或隨性、無報酬、非替家人或親屬謀利、無強迫情況。

Salamon與 Sokolowski（2016：1528）再提煉成三個關鍵概念：非官

方、自由選擇，以及最重要的公共目的（public purpose）─必須是

為廣泛的社群服務，不是為活動產生者或其親友成員創造利潤或以其

他方式創造有價值物件。雖然各界對第三部門的範疇界定仍有爭議、

或各持不同觀點（Alcock, 2010: 5-6），但禁止以分紅形式分配組織盈餘

（Hansmann, 1980; Hall, 2006），需為組織外不特定人謀求福祉增益的利

他主義（altruism）仍然是共同的交集。

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指出 NGO的重要特徵為：多數獨立

於政府之外、以從事非商業性的人道主義或合作為目的、旨在解除痛苦

與促進窮人福祉、環境保護，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或社區發展工作。並

根據前述「從事非商業性人道主義或合作」歸納出不分配利益原則，而

把商會、利潤分配型合作社、嘉惠設立成員及其家人的私人信託、互助

保險團體等排除在 NGO之外（World Bank, 1997: 20-21）。英國地方政

府協會（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 LGA）的第三部門類型也未將商

會包含在內（LGA, 2008: 1），顯然商會、互利協會等這類旨在爭取成員

福祉利益的組織，即便帶有一些與政府制衡的色彩、或許也從事慈善活

動，卻普遍不被認為是 NPO社群的成員。臺灣的法律定義也是類似的

做法 7。

二、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的競和與滲透

政府和 NPOs之間的關係往往具有對抗性或競爭性，如倡議型

7 參閱《人團法》§4、§35、§9。「社會團體」與「職業團體」是不同法律性質的人

民團體。



114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NPOs的主要目的就是指出政府的缺點並倡導政策改革（World Bank, 

1997: 15）。當公民團體能在高度自治、財務自足下，仍維持甚至擴大對

社會的福祉傳遞，尤其在推動政府問責，以及在人權、環境、窮人被迫

遷移等高度緊張議題的工作上發揮作用而被社會認同時（Coston, 1998: 

365），對於國家政權而言，等同凸顯了施政的偏差、服務不足、效能不

彰，從而因弱化政府的存在感，這種公民團體常被視為瓜分資源、挑戰

政府控制權、激起民眾不滿情緒的麻煩製造者（Carroll, Humphreys, & 

Scurrah, 1991: 102-105）。歷史上不乏藉著掌有的權力，通過法律來鼓勵

或阻礙 NPOs的設立、左右其活動，從而塑造出想要的 NPOs的國家政

權（World Bank, 1997: 9），使政權意志得以廣泛滲透公民社會。即便是

民主化的政權，也可能更善用孤立、不必要的關注與審查來騷擾公民團

體，以使施政意志得以貫穿（Carroll et al., 1991: 104-105）。

隨著公民社會越來越追求人權與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實現，

壓迫手段不必然每次都奏效；經濟面上，沉重的財政負擔侷限了國家直

接向人民提供福祉服務的能力，政府不得不開放更多 NPOs參與福祉服

務的傳遞甚或提供（Bebbington & Farrington, 1993: 204），這對於慣性

地將民意置於可掌控範圍，從而排斥來自社會運動和公民組織提高公

共事務透明度與參與性要求的政權（Fox & Gordillo, 1989; Bebbington & 

Farrington, 1993）而言，必須找出一種不挑戰現任權力結構、讓 NPOs

持續成長，又能彰顯政權民主寬容的戰略和機制（Wiktorowicz, 2001: 

78），取徑之一就是透過提供資金、資訊、特殊關係等資源，實質將

NPOs吸納為國家機器階級控制（hierarchical control）下、實現政治任

務的工具（Foster, 2002: 62），或直接創設由政府掌握的非政府組織，如

一般所稱的 GONGO（Wiktorowicz, 200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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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ONGO─政府的懸絲傀儡與其操作

與傳統上認為政府與 NPO是一種「委託─代理」的伙伴關係的

設定不同，GONGO8不僅是政府的代理人，更可能是政府的延伸，扮

演了協助政府推動公共政策的工具性角色（官有垣、陸婉蘋，2004：

129）。這種由政府發起及運作、以 NPO形式成立、介於政府機關與公

民團體之間的組織，可以從政府的注資中獲得絕大部分的運作經費，以

社會團體的角色支持或直接執行一些政府不方便、不願意或不能夠做的

事（Stevens, 2010: 361, 371），尤其在需要深入社區、接觸民眾的公共衛

生與社會福利方面。如上一世紀美國致力於小兒麻痺症研究，改善新生

兒缺陷、提升懷孕健康的「國家小兒麻痺基金會」（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9，以及建立及輔導全美志願服務組織建立網絡的

「光明基金會」（Point of Light Foundation）10（Hasmath, Hildebrandt, & Hsu, 

8 GONGO 是 早 期「qusi-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QUANGO」 的

一種擴展形式，自1980年代初期就被提出，但最近才為學術界與政治界所探討

（Kleinschmit & Edwards, 2017: 531）。官有垣（2000：81）指出「政府捐資成立的財

團法人」可否界定為非營利組織，較具有爭議。Salamon與 Anheier（1997：42）也

提出如果是由政府成立、控制、完全注資，則應視為是非營利部門之外的組織。

9 1938年1月3日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發起成立，以「為10美

分奔走」為口號，募集公眾捐款所建立一個應對小兒麻痺預防、疫苗研發、治療

的組織。1979年正式更名為現在的名稱「為10美分奔走基金會」（March of Dimes 

Foundation）。請參閱該機構官網。

10 1990年11月16日老布希（George H.W. Bush Sr）總統簽署了《國家與社會服務

法》（National and Community Service Act of 1990），授權注資成立一個執行「光明計

畫」（Points of Light Initiative）的 NPO，對志願服務者、機構提供協助服務。請參

閱該機構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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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70），都是非常正面、能夠延伸政府效能、成功的GONGO案例。

政治、外交方面，以 NGO的身分在國際社會中代替本國政府參與

國際合作、在國際社群中發聲、靈活地開發國際對話空間，是國家成立

GONGO的正面作用，負面批評包括規避國內政治責任（Kleinschmit & 

Edwards, 2017: 531）、排擠國內公民社會聲音（Naím, 2007: 95）等等。

美國前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大使 Daniel B. Baer就曾在2016年的 OSCE「人權實

施會議」（Human Dimension Implementation Meeting）年會 11上，直白地

用了「偽組織」（fake organization）來形容 GONGO（Baer, 2016）。藉由

深化對公民社群的滲透，從互動的過程換取公民團體或成員個人承諾某

種政治性義務（Annis, 1987: 132），不僅從內部掌控公民社會、壟斷資

源（Hsu & Hasmath, 2013），也平衡、消耗公民團體的倡議能量，使不

受控制的 NPOs不是被同化就是因資源被攔截而虛弱、最終因物競天擇

而自然淘汰（Wiktorowicz, 2001: 85-86）。Cook 與 Vinogradova（2006, 

34-35）也將 GONGO類比為政府操作的懸絲傀儡（marionette）、一種

偽構（artificial）組織。Naím（2007: 95-96）警告「最危險的 GONGO

是布局在處理國內事務，不在國際領域。」也因為真實性受到質疑，

GONGO在公民社會文獻中常是不受歡迎的黑羊、不被認為是真正的

NGO（Hasmath et al., 2019: 267）。

11 2016年9月19日至21日在華沙舉辦的「人權實現情況會議」年會、主題為「公

民社會與非營利組織」（Civil Society and NGOs）的會議中，以「小心 GONGO：

政府組織的 NGO如何在歐洲最大的人權會議中喧鬧」（Mind the GONGOs: How 

Government Organized NGOs Troll Europe’s Largest Human Rights Conference）發表演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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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政府契約的NPO：類型模式與其潛移默化的影響

雖然 GONGO多數是在獨裁政權的脈絡下產生，但意圖對公民團體

進行影響甚或控制，也絕不是專制系統所獨有的，更非社會組織領域的

新概念（Hasmath et al., 2019: 271）。Hasmath等人（2019：279）的研究

指出，造成 NPO基本立場傾斜而失去自主性的背後，是否由國家所組

織發起只是觀察軸線之一，另一軸線是經濟─國家以補助款或支付代

理服務酬勞的形式向 NPOs注資。涉入組織財源配置是讓該 NPO在不

掩蓋政府重要性下執行政策任務的有效方法（Foster, 2002: 61）。這種經

濟關係的形成，源自於福利國理念下、政府依賴私人行動者向公民提供

福祉服務的傳統，構成了 NPOs依賴政府資金、政策及執行方針制定，

政府則依賴 NPOs執行任務（Ostrander, 1987: 127）的合作模式。

這種合作模式還可細分為「共同合夥」（collective-partnership）與

「共同促販」（collective-vendor）。前者保留 NPOs參與決策的空間，

後者是政府主導公共服務決策，再透過契約交付 NPOs執行（Gidron, 

Kramer, & Salamon, 1992: 19），藉由單方面制定、相對方必須遵守的契

約規則，政府與受委託 NPOs形成一種具互補性、共存於共同利益，甚

至相互利用的共生（symbiosis）關係（Grønbjerg, 1987: 66）。在共同促

販模式下，過度依賴政府的 NPOs會有不自覺地扭曲組織使命、落入促

販者主義（vendorism）困境 12的風險（Kramer, 1981; Salamom, 1995）。

12 這種對 NPOs固有優勢造成重大影響的困境，Salamon基於當時實證證據不夠充

分，而只能在研究中憂心地提醒需要有一定克制（Salamom, 1995: 111）。而這種困

境並未消失，在 Chang-Bum Ju與 Shui-Yan Tang對環保團體的研究中，透過對執行

長們的訪談，在某些個案中獲得證實（Ju & Tang, 2011: 1061），即使尚未成為普遍

的定論（Toepler, 2018: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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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種共生關係的論辯並非最近才有（如 Gazley, 2010; Gjems-Onstad, 

1990; Jung & Moon, 2007），1980年代初期就有大量研究針對政府注資可

能對 NPOs職能、行為和自治程度的正、負面影響進行討論。

研究指出，財務上依賴政府的 NPOs，其營運方針通常會趨於國家

導向。政府的委託常常讓自願組織面臨策略決策過程中如何洞察潛在

影響、保持自主性的挑戰（Anheier, Toepler, & Sokolowski, 1997: 211-

212）。Verschuere與 De Corte（2014：304）藉由大量 NPOs經理人的回

饋調查，證實 NPOs在定義任務目標、工作程序、預定成果與決定制訂

上，因處於與政府的緊密財源繫結，面臨必須謹遵政府單方面設定的問

責標準的壓力，而出現低自主傾向。契約 NPOs常被迫僅能接受政府的

具體指派，無法靈活回應服務接受者所提的需求（Lipsky & Smith, 1990: 

627）。藉由契約牽制，政府會透過抽離注資的做法來恫嚇不符合期望的

NPOs，迫使降低自主性、做與核心原則相反的行為，而達到收編成為

外圍組織的效果（孫煒，2015：136；Barnett, 2005: 731-732）。更消極

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中存在著適者生存的組織生態，已經或願意「沾

政府色彩」（GO-ish）的 NPOs更有機會及資源茁壯成長（Hasmath et 

al., 2019: 281），成為社群強者，取得主導地位，自主性高而未被收編的

NPOs則終將自然淘汰。

在完全或不成比例的政府注資引誘及契約的法律效果，極容易塑造

一種羈束、影響、指揮，滲透而收編第三部門環境，無法不讓人質疑

接受政府注資的 NPOs是否還保有其「非政府性」本質（Coston, 1998: 

368），抑或已與 GONGO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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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營利組織的社會監督─以財務性透明為問責核心的
侷限

量測 NPOs是否「非政府性」的原點，是從不依賴政府提供財源的

基礎出發（Hasmath et al., 2019: 268），從而推定保有自主治理的程度。

理想情況下，具自律意識、為不特定人謀求福祉增益而被高度尊崇的

特徵，能讓 NPOs與服務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無我的私人關係（Vernis, 

Alfre, Maria, Beatriz, & Angel, 2006: 57），更基於人們深植了「應該是慈

善事業」的期待而被充分信任（Independent Sector, 2002: 15）。

隨著規模、數量與態樣上都不斷成長，NPO為能在日趨激烈的競

爭下維持營運，引進營利事業的效率化管理以提高組織效能已是普遍

的做法。社會開始關注強調道德性自律（ethical self-discipline）從而被

容許得以相當程度跳脫政府或市場傳統約制（Mason, 1992: 26-27）的

NPOs，會不會變得市場導向、失去社會性和利他主義，終致負面效

應出現（Vernis et al., 2006: 39）。加上法律既未禁止政府、財團成立

NPO，面對有著公民團體外貌的 GONGO與接受政府注資收編的 NPOs

充斥，若無客觀的判准工具來明辨 NPOs是否與政權、財團保持恰當的

分際，如何彰顯真實、抑制虛假？所以「問責」這個不算新的概念與機

制，成為 NPO的核心議題（Braye & Preston-Shoot, 1999: 235），公開披

露（public disclosure）和證成（justification）構成了問責 NPOs的主要

方式（Lawry, 1995: 178）。

美國會計學會（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的 NPO

委員會（Committee on Not-for-Profit）將問責分為四大類：（1）財務資

源；（2）忠實依照定堅守法律要求和行政政策責；（3）對運營效率；

（4）對成就、效益和有效性所反映的政府計劃和活動結果（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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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Association, 1974: 229）。世界銀行有關 NGO的法律規範參考

手冊（1997）也以利益禁止、財產透明、財務稽核相關法律為主。「臺

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的自律公約 13除第4條的「服務績效外」，其他皆

為財務（包括募款、經費、結餘、支出、利益迴避）性規範。顯見社會

對於 NPO的問責，集中在回應禁止分配利益、證明財務面非營利的這

個核心特徵，特別是臺灣（馮燕，2000）。而對於道德面向的透明化，

例如是否藉其中立自主的外在形象扮演政府的政策打手，甚至作為財團

節稅、獲利的白手套，則鮮少討論，也不易舉證證明，這也跟問責的踐

行多以法律規章來操作有重大關連。

法哲學家 Georg Jellinek（1908）提出警言─法律只是「最低限度

的道德」，若履行法律標定的期望就達成公民所應盡的義務，不僅是膚

淺的理解，也是對問責的不充分描述（Lawry, 1995: 175），特別是帶有

社會責任的 NPO。若缺乏高度自主性、不以法律框定的問責標準為滿

足，則極易淪為政府或企業的分支機構，與我們一般將 NPO歸於「第

三部門」的原意不符（顧忠華，2000：147）。從 GONGO這種帶有貶抑

的名稱，即可預知以財務性問責來判斷 NPOs是多麼不足，遑論被政權

收編的 NPOs。故學者主張 NPOs應提高「道德性自律」（Mason, 1992: 

27），而社會也期望 NPOs成為道德責任的榜樣（Boris & Odendahl, 

1990: 190），自主地超越法律上、制度上的基本要求。

六、研究案例的屬性範疇與問題提出

根據前述文獻對 NPO的界定及分類，本文研究標的，是在排除

居於市場營利實體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社會經濟」型組織（如合作

13 共7條、15點，參閱「臺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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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互助會）（Salamon & Sokolowski, 2016: 1526）之後，以公共目

的、自願參與、利他主義、公民倡議、自主治理為宗旨及運作方式，並

依《人團法》申請成立的「社會團體」為主。因此，不包含非正式成

立的民間行動團體或聯盟、《人團法》的政治團體（§44~§52）、職業團

體（§35~§38），也不包含根據《財團法人法》或成立的私法人團體。換

言之，同業公會、商會、財團法人基金會（含 GONGO），以及公法人

（如「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都不在討論範圍。課題核心則在檢

驗這些在政府的誘促下、由相關業者依法登記為「社會團體」，外觀顯

非 GONGO、商會或互助團體的 NPOs，其所謂的非營利活動是否存在

著受政府操弄而偏離第三部門本應具有高度自治精神、公共性、不以營

利為目的、扮演促進公共利益角色的風險？以及若淪為政府政策打手、

營利團體獲利白手套，又完全符合第三部門問責監管要求的弔詭性發展

時，將如何造成公民社會的危害。

參、臺灣都市更新政策與法令發展的困境

當1990年代中國成為全球生產基地，沒有做好產業轉型、製造業

大量外移而不再保有二位數經濟成長的臺灣，便把腦筋轉到以都市更新

拯救房地產泡沫化作為振興國家經濟的政策手段之一。最早確立《條

例》立法方針的中央政策「都市更新方案」（1997.02）就明示了《條例》

就是為刺激營建業發展而制訂，不顧可能徹底破壞都市計畫體制14、而具

14 2010年10月20日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內政委員會第2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判

都市更新的容積獎勵得高於原始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設計之負納量，「造成都市計畫

之毀壞，使得公共設施成本增加，形成部分人享受容積獎勵，卻要由全民買單之亂

象，引發都市計畫學界嚴重批評。」（參閱立法院，2010：10）。同年11月，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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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訂下「創造誘因及提供必要公權力之協助，並以獎勵民間興辦為主」

的政策指示。所謂「必要公權力」，指由私權多數決構成強制參與（原

§22，修訂 §37）後、私部門實施者得強制拆遷少數不同意戶（原 §36，

修訂 §57），更得「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引公

權介入私權糾紛。雖意識此為違憲風暴核心，行政部門仍執意運用立法

技巧，不斷增擬、修各種規則、細則、辦法或準則來增加法定程序，圖

藉「程序正義」淡化本質的「實質不正義」，令《條例》繁衍成一部龐

雜的法令體系，陷所有權人、開發商與政府三方互不信任、相互指責，

致大小爭議不斷、訴訟不止，終引發造成重大社會不安的「文林苑事

件」與因本案展開的釋憲案15，在社會輿論沸騰以及在野黨立委強力質詢

杯葛下，揭開長達七年最大規模《條例》修法的序幕。

修法陷入長考期間，《條例》侵害憲法保障基本權之疑慮不斷被

提出。司法院大法官們指出「市場模式的都更，原則上應依所有人全

體同意的契約原則，與公共事務的民主多數決全然無涉。」（司法院，

2013a：33）、「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涉及二人以上之利益的私法自治事

對內政部提出「099內正字第0040」糾正案，直指容積缺乏總量管控機制，致都市

計畫法基準容積率制度名不符實、不能發揮成效（監察院，2010）。即便深度涉入

與倡議現行都更業者也都不否認都市計畫體系遭到都市更新的破壞（丁致成、麥怡

安，2018），例如容積獎勵是「非都市計畫書所原先設想」的行為；現行都更法令體

系下、同一個案居然可以依不同法源的容積獎勵無上限堆疊；在欠缺整體都市更新

戰略下、臺北市與新北市的多數都市更新是在政府劃設更新地區之外推動。最後只

能以都市更新占比極低，尚不足以產生「整體性」負面效果加以辯解，嘗試為都市

更新破化都市計畫開脫。

15 除立法委員提出釋憲案外，由文林苑案、永春案及另兩案因都市更新而受到迫遷

的居民也提出的釋憲案。2013年4月26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709號解釋」，

宣告制約該個案的都市更新計畫部分條文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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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其法律關係的發生、變更或消滅有關之事項，原則上應由這些人共

同決定。」（司法院，2013b：6）、「都更條例賦予民辦都更實施者與公

辦都更實施者相同之權能，使其法律地位凌駕於所有人之上，與民辦都

更所有人與實施者間為對等之契約關係之基本原則不符。」（司法院，

2013c：3-4）。故，司法院秘書長在行政院研商會議中直陳：「都市更新

之定性在通說上是私法問題，是實施者建商與土地上之權利人之間的都

更計畫實施關係，是私法關係、不是公法關係。」（司法院，2013d）。

行政部門不處理待解違憲疑慮，反而快速地培養一批能深入社區、替政

策解說辯護的「推動師」，更向立法院追加提出加速私有住宅改建的所

謂「都市」更新的相關法律。

新北市政府於2013年12月13日頒布〈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

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下稱〈新北實施要點〉），條件寬

鬆 16，考核通過即由市府發給「都市更新推動師」（下稱「都更師」）證

明，可以市府授予的都更師名義，在社區辦理法令宣導諮詢、輔導整合

等事務。5年之內（詳表1）已發出435張證明、316人登錄輔導名冊 17，

效期2年、完成一處社區輔導即可換證延期。協助社區推動都更、向執

行機關辦完備查程序後，依類型、規模、輔導階段，可申請3-110萬不

等 18的獎勵金。

16 A.具都市更新、社區營造相關工作經驗者；B.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畢業者；C.當

地里長；D.經新北市里辦公室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推薦之熱心人士；E.其他推動

都市更新有所貢獻者。

17 根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80223歷年培訓」（2019）檔案及「1090212都更

家教聯絡清單」（2019）檔案彙整統計。 

18 參閱〈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2019年，

附表一至四。



124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表1　新北市歷年都市更新推動師人數

梯次 屆數 授證日期 授證人數 參與輔導

103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1屆 2014.08.23 56
38

103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2屆 2014.12.28 47

104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3屆 2015.11.08 42
39

104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4屆 --- 51

105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一梯次 第5屆 --- 38
106

105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第二梯次 第6屆 2017.02.11 68

106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 第7屆 2018.02.11 73 73

107年度都市更新推動師 第8屆 2019.02.17 60 60

合計 435* 316**

說明： （*）根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之「1080223歷年培訓」檔案彙整統計；（**）
根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之「1080218都更家教聯絡清單」檔案彙整統計。

由於行政部門對於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工作小組」19所提的爭議條文

修正建議諸多推諉，第8屆立委任期（2012.01.14-2016.01.15）屆滿，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13之「屆期不續審」原則，須由新選出的第

9屆立委重提修法。總統與國會改選結果，在野黨成為執政黨、更掌握

國會壓倒性多數席次。然換黨執政後卻不再組織「修法小組」協助梳理

未達成共識條文，而是從政權核心下達快速通過修法的指令，不僅追加

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下稱《都市危險條例》）20與

19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為收斂龐雜的修法問題與論述，邀請朝野立委及學者專家共同

在內政委員會之下成立任務型的「都市更新條例草案共識條文彙整工作小組」（簡稱

「工作小組」），自2014年1月22日起，由國民黨邱文彥委員、民進黨姚文智委員共

同擔任小組主持人，輪流主持會議。本文作者為小組專家成員之一，全程參與工作

小組討論會議。

20 內政部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獎勵條例」向行政院提出審查，由

政務委員張景森負責審查。2016年12月29日行政院第3529次會議決議。201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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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下稱《國家住都中心條例》）21，更

只用3個月及5個月的時間分別讓兩法從一讀到公告。

根據《都市危險條例》，臺北市在2018年6月4日頒布「臺北市危

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授權市府二級單位的都市發展局建築管

理工程處遴選培訓機構，辦理3,500元／人次、每次21小時的「危老重

建推動師」（下稱「危老師」）培訓，成績達70分即由市政府發給效期2

年之「聘書」，有績效者可換證延期。依輔導個案完成度與戶數規模，

可領2-60萬不等的輔導推動費 22。頒布起一年餘已發出11,246張危老師

聘書（表2），創造了一個將近四千萬的培訓市場 23（不含繳費受訓但未通

考核者），加上後面發給危老師的輔導推動費，以及促成實際開發後的

房地產利益，就是一個令人趨之若鶩的「產業」。

月17日立法院一讀；2017年3月16日內政委員會逐條討論時確定刪除標題中「獎勵」

二字；2017年4月25日三讀通過；2017年5月10日公告實施。

21 2017年6月1日行政院第3551次會議通過；9月22日立法院一讀；2018年1月

30日三讀通過；2月14日頒布實施。

22 參閱2018年11月1日〈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輔導推動費核發要點〉。

23 更有未列名培訓機構的業者，以非營利組織（聯盟）自行收費招生者。如「台灣

都市更新推動全國學會」除跟華夏科技大學合辦「都市更新學程」外，又由關係企

業台灣新創都更集團、臺灣都更產業教育中心辦理發給「證照」的培訓課程三級6

套：初級的「都市更新諮商師」、「都市更新輔導師」；中級的「都市更新規劃師」、

「都市更新整合師」；高級的「都市更新顧問師」、「都市更新師」，費用從4,300-5,500

不等，「證照」考試費用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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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北市歷年危老推動師人數

組別 組別類型 證書年度
授證人數

資料更新
人 %

A組 開業建築師 107年度 469 4.2% 2020.02.27

B組 具國家證照之專業人員

107年度 1,497

24.1%

2020.02.17

108年度 1,196
2020.03.11

109年度 12

C組 相關從業人員

107年度 3,946

70.1%
2020.04.13

108年度 3,853

109年度 151 2020.03.11

D組 里、鄰長、社區服務人士 108年度 122 1.1% 2020.02.17

合計 11,246 100.0%

補充說明：「具國家證照之專業人員」包含領有建築師、土木技師、結構技師、都市計
畫技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者；
「相關從業人員」包含任職或從事都市更新、建築規劃、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景觀、建築經理、土地開發、營建土木、不動產估價、地政、不動產經
紀、仲介等相關領域之工作者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所畢業者。

資料來源：統計自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2020），「危老重建推動師名冊」。

2019年第三季起，一直免費培訓的新北市「都更師」也仿效「危

老師」的外包模式，委託給執行機關核可之都更相關專業機關（構）團

體辦理，更將單一都更師分拆成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多元重建整建維

護、自主更新四項學程。完成單一學程可由培訓機構發給「推動人員」

證明，完成全部學程可取得市府「都更師」證書。培訓單位可收取單一

學程（22小時）3,500元／人次、推動人員回訓課程（6小時）1,500元

／人次、都更師回訓課程（12小時）2,500元／人次的費用，每梯次上

限150名。預期又將吸引更多業者組織 NPOs投入，培養出更多接受單

向灌輸都更觀念的都更師深入社會各角落，鼓吹尚未釐清違憲疑慮的政

策法令。

即便行政部門很清楚都更「涉及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及憲法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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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強制執行可處理。」（行政院，2017），爭議仍未解決，《條例》

仍在行政院修正版提出後一年走完立法院審查與公告程序24，並宣布2019

年為「都更2.0元年」，訂出完成都更重建100案（歷年平均20案的5

倍）25、危老重建300案的目標。這批由政府計畫性地透過財政誘因的激

勵被鼓動出來、70%以上未經國家專業技術人員考試、超過萬人的都更

師、危老師，在享有政府授證的光環下，深入社會各角落解說這套名為

都市更新、實為住宅改建的法令體系，再相互串連成立許多 NPOs（下

一節討論），成為與開發商站在一起、堅定地為政府都更政策法令辯護

的強大力量。

反觀，在都市更新政策監督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都更受害者聯

盟」，最初申請成立時，被內政部以都更是好的政策、不會有受害者、

受害者名稱恐有誤導公眾以為都市更新會使人受害之偏頗、錯誤印象等

理由，三次駁回立案。改以「臺灣都市更新公正促進協會」設立後，又

以該團體網站上仍用「受害者聯盟」名稱張貼文章，函文警告可能做出

24 第9屆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第一會期於2016年3月2日開議，次年11月29日行政

院才以「院總第686號政府提案第1618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提出《條例》修正

草案。經2017年12月8日立法院會一讀，次年12月28日完成三讀，隨即於2019

年1月30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10381號令修正公布實施。

25 自1998年11月11日《條例》首次頒布以來至2020年3月31日年止的21年餘，

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共857件，已完工為427案。參閱內政部營建署（2020）。



128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解散處分 26。最後在立法委員以違反《兩公約施行法》27的強烈質詢下，

內政部承認失當，並允以「受害者聯盟」立案。在先天籌組條件受政府

技術性阻擋，後天發展環境又面對前述龐大、有政府背書的推動師深入

社區各角落的情況下，這類倡議型 NPO的發展似乎看不見未來。

肆、臺灣近年與都市更新有關的非營利組織

在各界高度關注下，直接壓制「都更受害者聯盟」的做法應不太容

易再在臺灣發生，代之而起的是藉由財務補助、契約委託、或官方認證

的形式，大量培養與官方關係密切、遵從官方導入的規範化與形式化關

係與績效衡量標準（Hasmath et al., 2019: 276）的民間團體。前述與臺北

市、新北市契約代辦推動師培訓的 NPOs，以及各種推動師再結合起來

組織的 NPOs就是值得觀察的對象。

26 2012年2月23日內政部台內社字第10100992752號函「主旨：經查貴會續以『台

灣都市更新受害者聯盟』名義於網路上對外活動，顯已違反貴會章程，茲依人民團

體法第58條第1項規定，予以警告處分，請 查照。」再查，《人民團體法》§58- ：「人

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

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

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亦即，「受害

者聯盟」如「不改善」，則有依法被解散的可能。

27 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俗稱《兩

公約施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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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歷年成立的都更NPOs之組成背景分析

根據登錄人民團體資料之政府網站 28，以《條例》或《都市危險條

例》相關關鍵字進行篩檢，剔除重複部分，篩檢出46個 NPOs（下稱

「都更 NPO」），最早一個成立於2007年8月31日、最新則在2019年8

月20日（詳圖1），都是根據《人團法》§39之「社會團體」申請設立，

屬於「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得依《所得稅法》

§4-I-#13，免納所得稅。在此十三年期間，2013年底新北市頒布〈新北

實施要點〉，隔年出現都更 NPOs成立的第二高峰。2016年政黨再度輪

替，臺南維冠金龍大樓地震倒塌（2月6日），新當選的蔡英文總統表

示將加速推動都更、立法由中央與地方成立都更執行機構（何孟奎、陳

美玲，2016），同年11月再透露已指示研擬修法，對安全堪慮老舊住宅

給予足夠容積誘因、明確獎勵規範、減免賦稅、簡化程序等（何孟奎，

2016），次月行政院會即通過後來的《都市危險條例》草案等，種種因

素匯聚，使得2016年起形成第一高峰，至今成立的都更 NPOs占總數的

3/4。

28 包括（1）內政部「公益資訊平台」（2020年底已下架停止服務）；（2）司法院網

站「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3）臺北市社會局「統計資料庫」；（4）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社會福利專區　人民團體」；（5）桃園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各級人民團

體名冊」。最新登記成立的全國性團體為「新台灣重建都市更新協會」（2019年8月

20日）。



130　臺灣社會福利學刊

圖1　都更NPOs設立團體數

復比對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工商行政服務入口網」及「台灣公司

情報網」資料 29，歸納出46個 NPOs主導者（理事長或副理事長或常務

理事）之本業類型有房地產開發業者（董事長、總經理或執行長）、代

書、估價師、律師、建築師、土木技師、家庭主婦、社運人士、大學教

授，扣除與都更產業無關之末三類 30後，仍有42個團體（下稱「都更

產業 NPO」）。其次，理事長即為房地產開發業者 31達總數72%（33）；

29 前述人民團體資料庫的基本資訊仍有缺漏（如「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未登錄核

准日期），更未揭露各團體理監事本兼事業背景，以供民眾徵信。本研究從司法院

資料庫下載，再至各 NPOs官方網站搜尋（僅少數團體有揭露），再與經濟部商業司

「全國工商行政服務入口網」、「台灣公司情報網」及網路搜尋引擎交叉比對，勉強獲

得部分團體完整的理監事本兼事業背景。

30 其中「受害者聯盟」、與「臺北市都市更新商業改建反迫遷協會」負責人職業為

家庭主婦；「臺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負責人由職業為教授的在地居民擔任；「臺灣

反迫遷連線」負責人為社會運動者，都是因都更或徵收開發的強制拆遷而組織抗爭

活動、長期倡議改革都更制度的團體。後兩者的主軸是土地徵收與迫遷，都支援都

市更新強拆抗爭，但只是關心議題之一，並非核心。

31 在臺灣，本業為房地產相關行業之負責人、專業技師、建築師等，而其配偶或子

女擔任房地產開發業負責人者，除本人已屆齡退休，否則多半為該房地產事業的實

際掌控者，或其本業與配偶、子女之房地產事業有高度依存關係。因此，在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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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計理事長本業為承接都更或危老重建事業而獲取收益之專門技術人

員（如律師、建築師、估價師、土木或結構技師、代書等）（下稱「相

關業者」）（37），則達到89%。把常務理事（或副理事長 32）為開發業者

或相關業者納入（42），更達到93%。都更產業 NPOs與「非都更產業」

NPOs是懸殊的42：4（詳表3）。

表3　都更NPOs主要領導人本兼業類型

負責人或主要領導人之本兼業類型 人數
占都更產業

NPO
占都更

NPO

理事長為房地產開發業者 33 79% 72%

理事長為房地產開發業者或相關業者 37 88% 89%

理事長或副理事長或常務理事為開發業者或相關業者 42 100% 93%

說明： NPO理事長本業不是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負責人，而是由其配偶或子女擔任開發
企業負責人的NPO理事長，亦歸類為本業為房地產開發業者（參閱註：35）。

二、都更產業NPOs背景分析

再抽出董監事資料相對完整、能做有意義比對的八個團體（表4），

進行理監事本兼事業類型為房地產開發業者與相關業者之人數占總體理

監事人數比例之分析，得出「H都市更新協會」高達96％，「A都市更

中，將本業不是房地產投資開發公司負責人（案例中有代書、建築師、專業技師三

種），而是由其配偶或子女擔任開發企業負責人的 NPO理事長，亦歸類為本業為房

地產開發業者。

32 把影響 NPO運作者擴延至副理事長及常務理事是具有意義的。如理事長為大學

教授的「D都市更新協會」以及「○○再生文化協會」，前者副理事長為都更整合業

負責人、建設公司董事；後者常務理事之一為建設公司負責人。後者之該名常務理

事並在自己的建設事業所在縣市，另成立「○○都市更新○○學會」，擔任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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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會」94%居次。而理監事人數最為龐大的「E都市更新總會」33仍有

88%（詳表4）。

表4　都更產業NPOs（部分）〈說明一〉理監事本兼業背景

區域 NPO名稱 理監事人數 開發業者 含相關業者 備註

地方性 A都市更新學會 32 72% 94%

地方性 B都市更新學會 32 66% 91%

地方性 C都市更新學會 28 71% 93%

地方性 D都市更新協會 22 68% 91%

全國性 E都市更新總會 48 73% 88% （說明二）

全國性 F都市更新學會 14 64% 86% （說明二）

地方性 G都市更新協會 18 50% 83%

地方性 H都市更新協會 27 63% 96% （說明二）

說明一： 本表所列之NPO為社團官網、或司法院網站「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有揭
露理監事名單，且超過2/3理監事資料可以查到之團體；以董監事或專業經理人
職位擔任「營業項目」有「不動產投資買賣」或類似內容之公司行號者，列為
「開發業者」。資料時間為2020年4月21日之前。

說明二： 僅計入理監事名單上有提供服務單位，及政府資料庫可查得者。部分未列入
「相關業者」之理監事，原因為無法確認服務單位，但亦未排除為「相關業
者」之可能。

說明三：表列順序為各團體成立之先後順位。

前述分析，因官方資料庫平臺登錄資訊不夠完整，故僅能就有揭露

部分分析、不代表整體狀況，但也不表示資料未充分登錄的團體比例不

會更高。透過交叉比對，更發現有本身擔任某 NPO理監事職務後，又

於同一地區成立性質類似但名稱不同的 NPO、自行擔任理事長。也有開

發業者以「集團式」的方式申請成立全國性 NPO，分別擔任理事長、常

33 E都市更新總會創會理事長在成立宗旨中說明，成員主要是一般民眾與中小企業

主，相關理監事許也多在中小企業協會、聯誼會、總會中擔任理監事職務，顯係理

事長邀請下的共襄盛舉。在第二屆理監事選舉後，更換了許多都更業者。



第三部門的弔詭發展─以臺灣都市更新政策相關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為例　133

務理監事、執行長等重要職務，再由集團成員依其事業所在地，申請成

立地方型 NPO，擔任重要職務，儼然是多層次傳銷事業的發展模式。這

類自體繁衍（self- propagation）的 NPO集團，在這42個都更產業 NPOs

中，並非罕見。

再者，無論是政府規定，或都更 NPOs揭露的成立宗旨或聲明，皆

表達組織及其成員本身不可以擔任所協助的都更事業計畫或重建計畫的

實施者，也都不會分配所參加的 NPO內的營運利益34的立場。但資料

清楚呈現，這些名為「學會」、「協會」的 NPOs主要成員幾乎都與不動

產開發有關，難謂不被追逐開發利益的不動產業者所掌控。擔任 NPO

理事長、執行長職務的業者，還能受邀參與政府相關政策制訂的研討

會、論壇、公聽會、聽證會，甚至擔任相關計畫審議委員。藉由第三部

34 〈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4-I-2：〔章程應載明〕⋯⋯團體為依法設立、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益性社會團體。§6：申請設立社會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不

予許可：（二）非以公益為設立目的；§7：社會團體章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認其

非以公益為目的：（一）以團體收入之全部或一部分屬於特定之私人或營利為目的

之團體。且「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執行計畫」、「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聲明

書」皆有明揭危老師為「免費為市民提供法令解說、協助社區住戶整合意願、輔導

申請耐震能力評估」之目的設置，危老師也需簽署「駐點危老重建推動師同意書」，

聲明同意免費提供服務；「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計畫」禁止都更師以實

施者身分進行整合，都更師也需簽署「新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聲明書」。另，依《條

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

更新事業機構，才稱為「實施者」（《條例》§3）。而《都市危險條例》中的「危老重

建」只有「起造人」。起造人（《建築法》§12）可以是政府機關、自然人、團體或

「法人」，這邊的「法人」實務上就是出資興建的「公司法人」建設開發公司。而《條

例》§26「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一般也是建設開發

公司。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完成，該「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也是以

「起造人」身分申請建築執照。故臺北市的危老師個人或團體沒有不能以擔任實施者

為目的進入社區輔導整合的問題，而有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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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應該是慈善」的中立、公正形象，遠比其他都更業者更容易取得居

民信任，從而不排除以下偏離公共性、喪失獨立自主精神的弔詭現象發

生：

1.身分辨識困難：在高度不信任開發商的所有權人面前，前來敲門

的，究竟是一個志願無償提供服務、政府授證背書的推動師？抑或是藉

NPO身分掩護的房地產開發人員或仲介掮客？居民如何區分？

2.利益輸送疑慮：不動產業者為獲取最終開發利益，本需承擔前置

的所有權人意願整合風險，如今政府授證背書的推動師身分進行整合，

還可以先從政府契約或獎勵金中取得酬勞35，有無以公共資源輸送利益予

開發商之嫌？

3.訊息揭示缺漏：不擔任實施者的聲明，是否也排除在所有權人同

意下、轉由自己任職的開發公司或關係企業擔任實施者或承攬開發的替

代選項？

4.轉介獲利隱藏：雖然可以聲明「不擔任實施者」，但是否也負責

任地排除以「轉介」的方式在市場上尋覓出價高的其他開發公司擔任實

施者，再收取仲介費用 36的可能性？

35 〈新北實施要點〉有規定，「都更師」以實施者身分進行整合，或與實施者（事業

機構）、推動過程中委託之技術團隊有雇傭、委任關係，將「取消備查案，並駁回獎

勵金發給之申請或追繳該備查案已領得之獎勵金」。而「臺北市危老重建推動師培訓

執行計畫」則無相關規定。換言之，除取消「獎勵金」外，並無取消「都更師」或

「危老師」資格或其它懲處。由於臺北市只有「危老師」，所以沒有「不得擔任實施

者」的規定與聲明；而新北市只有「都更師」，如果整何時達不到法定同意門檻而改

以危老重建送件，也不違反「不得擔任實施者」的規定與聲明。加上，「獎勵金」遠

遠比不上開發的利得。相關規定是否有用，有待觀察。

36 將整合好的重建案轉介給其他建商擔任實施者出資開發，可獲得相當的開發報

酬，既不違反「不擔任實施者」聲明，也未向所有權人收取費用，更完全符合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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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告知責任不明：以前述「仲介費用」為例，是由擔任實施者的開

發商支付給整合者，因此不會由整合者向所有權人收取，當然也無事

先告知必要。但，「仲介費用」的支付也代表了所有權人分配利益的稀

釋，如不是先告知，具 NPO身分的整合者是否存在誠信正直疑慮？而

所有權人又如何「事先」察覺「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陷阱？

6.價值立場預設：都更 NPOs或成員個人所傳播的價值觀與訊息，

是有違憲疑慮的都更政策？還是全面檢視公共利益、從「都市」尺度出

發的人居環境調整？會鼓勵居民包納不同聲音？還是不同意都更改見者

都是釘子戶？

7.問責如何踐行：即令上述情形實質發生，這些第三部門的 NPO

團體或成員，在未違反任何法令規章下，應如何踐行問責？如何受到公

民社會監督？ 

都更 NPOs既依《人團法》、註明以「社會團體」申請成立的正式

組織，也就不會是社會企業、住房合作社或互助團體，或是「以協調同

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其成立宗旨的「職業團

體」，更不會是民間企業財團為特定目的捐資成立的財團法人基金會、

或政府及各界以財團法人形式成立的 GONGOs。根據都更 NPOs各自

揭露的成立宗旨，團體的組成都是自發性、利他主義的，成員本身也都

不會分配所屬 NPO的營運收益，組織行為確實符合 NPO的模式與特

質。即使發生前述弔詭現象，似乎也難以 AAA、世界銀行等機構所提

列的 NPO問責要件鑑別優劣。即便社會還期待問責與誠信正直連結，

那麼要件只能是有無符合道德標準（Lawry, 1995: 178），卻因為誰也說

不出道德性問責標準而可能無法加以檢視。

組織分配利益的原則，但難謂不是利用 NPO身分取得信任、降低整合門檻而獲取利

益，報酬更遠遠高於政府的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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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個都更產業 NPOs除可接受政府契約委託執行都更法令宣導、協

力審查、設立社區工作站等項目外，更有11個被地方政府核定為都更

師、危老師的授權培訓單位。倘若是由 GONGO─如財團法人「台

北市都更中心」、行政法人「國家住都中心」協助社區，民眾還知道政

府將負擔最終的政治責任；由不動產開發商進駐，所有權人亦能分辨利

害。然本研究案例顯已模糊了這種辨識性，一般民眾難以探查 NPOs與

政府間的緊密繫結，也不會知道超過九成的都更 NPOs理監事成員本來

就是都更事業的相關業者。這些高度依附政府，又能逸脫被以 GONGO

或開發財團角色檢視、監督的都更 NPOs，會不會成為形式上自主、實

質上附庸的 NPO？既主動爭取政府授權培訓機構契約，難謂完全不受

契約規範的行為標準所制約，被動甚或主動地成為一批替有違憲疑慮的

都更政策辯護的促販者？現代第三部門的發展，如果在這種繼續享受著

「應該屬慈善」的崇高社會地位與信賴的掩護下，大量繁衍著「第一部

門促誘第二部門」所成立的國家機器傀儡、偽構組織，那原本期待在公

民社會中發揮重要功能的第三部門，會不會自此失去靈魂？

伍、結論─臺灣第三部門的發展弔詭

關注第三部門發展趨勢的研究，多著重檢視激烈資源競爭下所驅動

的經營效益追求，與向商業化、營利化市場經濟融入的傾向與可能後

果（Salamon, 1995; Shields & Evans, 1998; Landsberg, 2004;  Vernis et al., 

2006），而這還只是在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下，機構基於生存、並在自

主選擇下的發展，與由政府部門計畫性地結合及操作市場機制下的發展

有相當的差別。

依循新自由主義（Neo-Liberialism）的路線，政府在捉襟見肘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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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下，維持、甚而提升公共財與福祉交付服務的質量，是 NPO發展的

必然。捷徑就是國家藉由財政補貼結合市場競爭機制，將福祉交付的服

務卸載給 NPOs（Browne, 1996: 41; Shields & Evans, 1998: 88）。這是基

於 NPO固有的自下而上、小而彈性的本質與運作規模，而更能依據福

祉接受者的個別需求量身定制服務內容，從而優化社會行為，是吸引公

共決策者找 NPOs合作的重要原因（Verschuere & De Cortel, 2014: 293-

294），也是被產官學界高度鼓勵甚至推崇的。

這種存在於部門間的內部互動關係（interrelatedness），可以從

Pestoff（1992）以三組（公／私、正式／非正式、營利／非營利）區

別軸線所呈現出的四大社會次序（social order）的「福祉組合」（the 

welfare mixed）圖形中清楚看到。其中，居於中心的第三部門即包含了

六個中介（intermediate）組織中的三個，就說明了第三部門的混合本

質，以及從內部互動關係中發掘更多的社會福祉服務的替代形式、找出

更多的福祉提供與分配形式的可能性（Svetlik, 1992: 199）。從而，必須

特別注意到，政府的政策計畫往往具有再分配的效果，其操作即應謹守

公正原則，透過計畫所交付服務的對象必須是基於公民身分，而不是基

於市場考量做供需取捨（Shields & Evans, 1998: 98）。本研究發現，臺灣

將都更危老重建的政策宣傳與住民輔導透過契約委託都更 NPOs來執行

的模式，吸引了大批都更業者籌組社會團體來承接，從一開始就是一個

與政府共謀、互相利用的關係。組織或成員個人為獲得政府的獎勵，也

偏向容易促成整合的地區與方式來進行，拿捏不當，往往發展成由市場

力量來選擇交付服務的地區以及交付的程度，導致嚴重的再分配偏差。

這樣的共謀利用，是以第三部門的混合本質為掩護，合理化國家藉市場

力量介入第三部門的作為。

此外，透過契約注資 NPO，還隱藏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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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促販」模式下，政府的權力是更容易穿透而擴張的（Browne, 1996: 

50）。委託契約規範了 NPO可以跟居民討論的議題，為國家權力的貫

穿預為偏差動員，只有符合契約意旨的議題與預設結果有機會形成結

論。如各種的多數決比例組合、如何計算權利價值等會被反覆地說明與

討論，而《條例》仍存在的違憲疑慮、如何檢視個別事業計畫的公益性

與必要性、如何防止被多數決強制參與等危及政策意志貫穿的議題，並

不見容於都更產業 NPOs的輔導內容。蓋政治組織本就是偏差動員下的

產物，慣於利用某種衝突以壓制其他衝突，使特定議題被納入議程、其

他則被排除在外（Schattschneider, 1960: 71），對於抑制潛在或明顯挑戰

決策者的價值與利益的活動，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決策型態（Bachrach & 

Baratz, 1962, 1970）。

而更超越偏差動員、不露痕跡的權力貫穿方式，是藉由形塑人們的

想法、認知與偏好，以避免不滿產生、從而自己接受在設定秩序下所扮

演的角色（Lukes, 2005: 28）。NPOs在爭取契約時，會先經過自我說服

過程建立一套與政府一致的意識形態，以獲得委託。這批共同促販者深

入社會各角落時，進行的是契約規定、有利於政府政治利益實現的意識

形態傳播，這也讓這些 NPOs從倡議者的高度，自我矮化成政府下屬單

位的服務交付者的工具地位（Browne, 1996: 49）。以都市更新與危老重

建為例，不論是基於契約規定或成按酬勞與獎勵金的誘因驅動，只有在

意識形態上願意全力宣揚政府價值觀的 NPO團體、成員可以獲得委託

或受頒證明。質疑政策有違憲之虞、挑戰都更事業計畫缺乏正當性的少

數不同意戶，自然會被排除在服務對象之外，或藉多數決強力納入。

而更為深層的，是開發性剝奪（development induced displacement）

的去政治化、去責任化問題。學者官有垣指出，在社會自治的根基仍待

深化穩固之前，公民結社的力量是難與政治力與經濟力分庭抗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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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垣，2001：195），如今，政府以財政注資，建構與第三部門、自願

組織的一種雙向策略性關係，計畫性地將 NPOs收編到「共同促販」控

制網絡之中，也讓國家政權越來越多地侵入 NPOs的自主事務（Lipsky 

& Smith, 1990: 627）、強化了對 NPOs運作的侵入（Coston, 1998: 368; 

Eikenberry & Kluver, 2004: 137），不僅能有效地達成預設的政策目標，

也能將表面上是福祉交付、實際上是開發性剝奪的都更及危老重建政

策，加以去政治化、去責任化 37（Shields & Evans, 1998: 97）。這種假借

民主的面具或庸俗化的民主身段（蕭新煌，2000：16）作為，都更產業

NPOs不是唯一例子。當行政院版的〈工廠管理輔導辦法〉備受社會批

評時，也出現政府支持違章工廠業者成立倡議性 NPOs38，以來自公民社

37 高爭議性的《條例》§36（修訂後 §57）的「實施者請求當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代為之」的多數決強制拆遷不同意參與都更重建戶，北市府台內營字第

1010088751號函示解釋為：「⋯⋯相關個案既經受理申請且經審核符合法定要件，

主管機關即已負有應為一定作為之法定義務⋯⋯。」但在文林苑事件發生、社會一

片撻伐之後，北市府又向中央提出「刪除地方政府應負有代為拆遷之義務，回歸司

法體系裁決拆除與否，並由法院執行拆除」的建議（臺北市都市更新顧問小組，

2012），顯見政府一直都清楚其中的問題。主管機關規避依都市計畫進行裁量、主動

放棄直接執行拆除的高權，是撇清法律關係、卸除政治責任的作為。

38 在地球公民基金會於2019年6月19日在官方網站上公開取得的會議錄音檔中，

經濟部官員表示「我看到環保團體這樣的力量，我也要成立相當大的力量，⋯⋯去

鼓勵這些田園工廠，這些田園工廠名字是我取的。」（31分50秒 ∼ 32分48秒）；

「環保團體聯署說違章工廠要落日，我們呢，⋯⋯我們去聯署了十萬個。」（35分22

秒 ∼ 36分03秒）「我們這個法令的思考過程，就是不斷衝擊農委會的法規，所以

去衝擊現有的土地法規。」（43分00秒 ∼ 43分54秒）；「我們在這個修法，都幫大

家開一條路，讓大家可以合法。」（54分12秒 ∼ 54分21秒）（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9）。又比對這些團體的活動新聞稿，這位主責官員至少出現在新北市、桃園市、

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臺南市、高雄市、花蓮縣，以及「全國聯盟」的成立大

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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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聲音的型態，擁護政府政策、維護業者利益。

這種因為非營利屬性而不能從組織內獲取利益，卻能夠利用參與組

織的運作而另從外部獲取更大開發利益的新 NPO經營模式的發現、依

賴與運用，顯非基於 NPOs設法從財務經常處於不確定性（Landsberg, 

2004）生存下來的經驗中自我學習而得，而是政府與市場刻意連結下，

所創造第三部門傀儡、偽組織向公民社會滲透的動員模式，特別是在面

臨爭取選票的肉桶立法（barrel legislation）上被高度運用，未來恐將大

幅改變公民社會對相關政策議題的認知與輿論光譜，失去第三部門原應

該發揮的政策監督、倡議、遊說，甚至引領公民不服從運動的功能角色

與基本精神，大幅地削弱了公民社會的批判力量。

一直以來，第三部門的研究都注意到政府透過制定或執行法律，可

以取得對 NGO／ NPO有極大的掌控權。但卻較少注意到政府也可以高

舉民主自由、市場機制的大旗，光明正大地透過財務補助與契約委託的

取徑掌控第三部門，不僅比法律更有效，所有的行為仍符合民主政治、

公民社會的形式框架。當政治力誤用與經濟力結合的能量，要透過公民

結社來深化公民社會根基，所面對是更為強大的對手。

今後，當公共政策好不容易有機會透過各式參與平臺進行對話論辯

時，國家機器可能已經透過扶植的 NPOs，完成一種由下而上、由民間

而政府的意識形態教育，強化有利於政策執行氛圍的塑造，偏差動員已

經實現、結果已經決定。這種善於運用市場手段來操控公民參與的國家

治理，是真的民主政治、是我們期盼的公民社會嗎？本文認為值得更多

的研究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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